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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厦门市海沧区香连中餐饮店不
慎遗失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23年09月1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205MACWB0A01J，现 声
明作废。

●漳州市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以下车辆道路运输证：车牌号：闽
E75666（黄色），证号：闽交运管漳
字 350603205033 号；车牌号：闽
E87883（黄色），证号：闽交运管漳
字350603205305号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妆蓓建材店(个体工
商户)遗失以下车辆道路运输证，车
牌号：闽EK7053（黄色），证号：闽交
运管漳字350602214445；车牌号：
闽EK9966（黄色），证号：闽交运管
漳字350602214236，现声明作废。

公 告
厦门正合亿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陈云
纳、王志文对你司的劳动争议案，
已审理终结。因本委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厦思劳人仲案字[2026]第286
号、厦思劳人仲案字[2026]第287
号《裁决书》”，限你司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委（厦门市思
明区莲前西路859号莲前街道办
事处二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厦门市思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6年4月8日

公 告
亿境（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本委立
案受理王花蕾与你司的劳动争议
案件，已审理终结。因你司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本委作出的厦集劳人仲案
字〔2026〕第 164号案件的《裁决
书》。限你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本委（厦门市集美区诚
毅大街1号11楼）领取上述仲裁
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公 告
厦门益松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
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江对你司
提起的仲裁申请。因本委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本委厦思劳人仲案字
[2026]第640号的《被申请人参加
仲裁活动通知》《仲裁告知书》《举
证告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副本、证据副本、《开庭通知》（开庭
时间：2026年 5月22日 8：30，地
点：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59号
莲前街道办事处二楼劳动仲裁
庭）。限你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开庭地点领取上述仲
裁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厦门市思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6年4月8日

公 告
厦门市集美区呔呔旺餐饮店：本委
已立案受理杜新宇与你司的劳动
争议案件。因你司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本委厦集劳人仲案字〔2026〕第
706号案件的《被申请人参加仲裁
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副
本、《仲裁告知书》、《举证告知书》、
《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2026年
5月26日上午8:30；开庭地点：厦
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1号11楼仲
裁庭）、证据副本等。限你司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委
（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1号11
楼）领取上述仲裁文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特此公告。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公 告
厦门懿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
已立案受理陈梦君与你司的劳动
争议案件。因你司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本委厦集劳人仲案字〔2026〕第
710号案件的《被申请人参加仲裁
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副
本、《仲裁告知书》、《举证告知书》、
《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2026年
5月22日上午8:30；开庭地点：厦
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1号11楼仲
裁庭）、证据副本等。限你司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委
（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1号11
楼）领取上述仲裁文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特此公告。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亿神影业（福建）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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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说法

法官提醒

应聘变“入股”转正变“倒贴”
“金三银四”求职旺季，警惕以高薪、入股、内推为诱饵的就业骗局

社 会

导报记者 陈捷 曾艺轩
通讯员 湖法/文 杨希/漫画

导报讯（记者 吴鹏波
通讯员 张菡珏 汤杰）“警察

同志，我们在山里迷路了，天

快黑了，雨又大……”近日，龙

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东城派

出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报

警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却字字

揪心。

当天18时许，受强对流

影响，新罗区突降暴雨，两名

群众上山寻牛，途中遭遇强降

雨，在深山中迷失方向，情况

危急。

接警后，新罗分局立即启

动应急救援机制，快速研判

并锁定被困人员大致方位。

东城派出所民警火速赶赴现

场，联合属地村干部组成搜

救队，冒雨进山。暴雨毫不

停歇，山路泥泞，救援人员打

着手电，在山林间展开拉网

式搜索。曹溪派出所民警也

携带雨具、食物、急救药品和

照明设备赶来支援。

“找到了！人在这里！”20

时30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艰难搜寻，救援人员终于在山

林中发现了两名被困群众。

民警立即递上食物和水，并在

确认他们身体无碍后，将他们

一路护送下山。随后，救援队

伍再次返回山林，将群众走失

的5头牛安全寻回。

结合近年案例，法官
归纳三条求职铁律，提醒
求职者守好钱袋子：

远离“投资型入职”。
遇要求出资入股、垫付资
金、承诺保本分红的入职
机会，坚决拒绝。

警惕“付费内推”陷
阱。认准官方招聘渠道，
正规企业内推、转正均有
公开流程，警惕“内推费”

“转正费”。
依法维权留凭证。保

存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
证据，遇纠纷及时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

法官提醒，求职路上
切勿急功近利，守住“不提
前付费”底线，别让求职变

“被坑”。

“金三银四”求职旺季，
不少求职者急于抓住高薪机
会，却可能遭遇“打工变倒
贴”的陷阱。近日，厦门市湖
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两起由求
职引发的民事纠纷，提醒广
大求职者务必擦亮双眼，警
惕以高薪、入股、内推为诱饵
的就业骗局。

2025年4月底，市民林某

应聘时结识厦门某教育咨询

公司老板雷某。雷某承诺高

薪，并邀请林某入股参与分

红，声称投资收益率不低于

24%、无须承担亏损，且可随

时退股。

入职考察数日后，林某

决定投入 6 万元购买公司

10%股权：与妻子凑齐5.4万

元，剩余6000元以首月工资

抵扣。双方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书》，但公司未办理股权

变更登记。

2025年7月，因工资发放

延迟，林某提出退股，雷某虽

同意却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不

退款。多次催讨无果后，林某

诉至法院。

经审理，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及

工资转投资合意，林某有权退

股。判令雷某返还6万元本

金及逾期利息；6000元工资

抵扣入股款合法有效，林某不

得重复主张。

寻牛突遇暴雨
两人被困深山

民警冒雨进山成功救援

牢记三条
“求职避坑铁律”

应届毕业生小高经熟人

介绍认识窦某，在其引荐下

进入企业实习。不过，窦某

非该公司员工。

2025 年 3 月实习结束

后，窦某邀请小高“入股分

红”，并承诺帮忙内推转正。

为顺利入职，小高转账1万元

给窦某，双方未签协议，小高

亦不清楚入股哪家公司。

此后，窦某以原单位无

空缺为由另荐工作，小高因

地点、内容存疑未入职。

2025年 7月，小高自行

就业，要求退还1万元，窦某

虽同意却始终拖延。小高无

奈起诉。

经审理，湖里法院认为，

相关证据证实小高转账1万

元为入股款，窦某同意退款

却无故拖延。因此，法院依

法判决窦某退还1万元。

法官分析说，基于实习的

“熟人内推套路”易让毕业生放

松警惕。双方达成退款合意

后，小高有权依法追回款项。

案例一
误信入股可分红，求职者变“债主”

案例二
内推不成反被坑，毕业生被“诈”万元

牙齿无法治疗就无法产生诊
疗费，没有票据就无法理赔——
贺女士的遭遇，折射出此类纠
纷的特殊困境。为此，导报记
者联系到上海中联（厦门）律师
事务所吴水霞律师，就该事件
的赔偿与维权问题进行解读。

吴律师表示，本案属客运合
同纠纷，公交司机负全责，集美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家属可主张医疗费、交通
费、营养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及假牙安装费用。

“杜先生提出的26000元诉
求，需提供相应依据；而公交公
司提出的8000元赔偿，若未覆
盖老人的实际损失，也存在不
合理之处。”吴律师建议，贺女
士可通过司法鉴定确认损伤是
否达到伤残等级：若达到伤残，
可主张伤残赔偿金；若未达到
伤残级别，可依法主张一定的
精神损害赔偿。

若双方协商仍无法达成一
致，家属可向公交主管部门、消
费者协会申请调解，也可直接
向法院起诉公交公司及相关保
险公司，依法维权。

公交急刹 阿婆牙齿断裂索赔2.6万
公交公司：诊疗费凭票据报销 家属：身体原因牙齿无法修复

“公交车急刹把我母亲两颗牙磕断，交警都认定司机全责了，可两个多月过去，赔偿一事始终未能
落实！”近日，厦门市民杜先生向导报记者反映，母亲贺女士乘坐910路公交车时遭遇意外，公交公司
提出凭诊疗票据报销，但因母亲自身身体原因无法进行牙齿修复治疗，导致至今仍未拿到赔偿金。

导报记者 朱海鑫

杜先生向导报记者详

细描述了意外发 生 的 经

过。1 月 22 日下午 3 点左

右，其母贺女士乘坐 910 路

公交车，行驶至集美区孙

坂北路珩圣路至 324 国道

路段（仑上公交车站）时，

车辆突然急刹，导致她碰

撞座椅，造成面部挫伤、两

颗牙齿断裂。

事发后，贺女士在集美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陪同下前往医院就诊，最

终被诊断为头部外伤、面部

挫伤（口唇、牙）。

事故发生后，贺女士进

入后续治疗阶段，但令人无

奈的是，因她自身基础病原

因，被医生诊断为不适宜进

行种植牙等修复治疗。牙

齿缺损已成既定事实，却无

法通过治疗产生相关诊疗

费用票据，这成了双方协商

赔偿的核心矛盾点。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集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

明确认定公交司机负全责。

据此，杜先生向集美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提出一次性赔偿

26000元的诉求。该金额参

考市场上两颗种植牙的价

格，用于补偿母亲牙齿缺损

带来的长期影响。但这一诉

求遭到公交方拒绝。

“我母亲已经66岁了，

因为这次事故身体疼痛、无

法正常做事，还承受了不少

痛苦，关键是牙断了还补不

上，一辈子都要带着这个缺

损。”杜先生无奈表示，1月发

生的事故，截至目前仍未解

决，集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仅垫付了约1500元医疗费，

未承担任何后续补偿费用。

为了解事故赔偿协商情

况，导报记者联系到集美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安全员陈先

生。他表示，事故发生后，公

司从未推诿责任，始终秉持

“先治疗伤者”的原则，先后4

次陪同贺女士前往医院就医。

“赔偿协商僵持至今，并

非公司的原因。”陈先生介

绍，目前公司通过保险理赔

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一次性

赔付8000元；二是按照实际

诊疗费用理赔，贺女士可完

成后续治疗后凭公立医院票

据报销，若实际费用超过

26000元，公司也会全额承

担。但这两种方案均被杜先

生拒绝。

杜先生则表示，母亲无

法进行牙齿治疗便无法提供

诊疗票据，第二种方案形同

虚设；而8000元的一次性赔

偿，远不足以弥补母亲牙齿

缺损带来的长期影响。

事发 公交急刹酿意外 老人断了两颗牙

家属 无法治疗无票据 赔偿协商陷停滞

公交公司 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家属均未接受

事实损伤需补偿
维权有径可遵循


